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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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情况的 

专项说明 

 

众会字（2022）第 03732 号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集团”或“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

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年 4月 28日出具了众会字（2022）

第 0323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我们的审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赫美集团上期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由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众会字（2021）第 04237 号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

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要求，我们对上期非标事项在

本期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内容 

1、如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 

（1）如财务报表附注 13.3.7 大额资金往来所述，2018 年度赫美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向

3 家公司支付大额预付款，赫美集团没有将该 3 家公司识别为关联方，2019 年度赫美集团

将上述预付款项余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除上述预付款项外，赫美集团

及下属子公司与多家公司存在大额资金往来，赫美集团均未识别为关联方。由于我们未能

获取令我们满意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往来及相关交易的商业合理性，从而消除我们对赫

美集团关联方关系识别的疑虑。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赫美集团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往来

余额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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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财务报表附注 13.3.6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所述，2018 年赫美集团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并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金额为 273,539,606.91 元（本息及相关费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就资金占用向赫美集团出具了《承诺函暨保证书》。如财务报表附注 12.1.4 所述，2021 年 4

月 29 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赫美集团其他债权人签订协议，其他债权人以豁免赫美集

团债务的方式代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所欠赫美集团全部款项，至此，控股股东及关联

方对赫美集团不再有资金占用。截止本报告日，我们无法确认上述代偿协议是否会在未来

重整过程中被撤销，我们也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的偿还能力，进而确定上述资金占用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损失。 

（3）如财务报表附注 11 承诺及或有事项、附注 13 其他重要事项所述，赫美集团以前

年度出现控股股东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以赫美集团名义违规对外资金拆借、对外担保，

导致赫美集团存在大量或有负债义务。截至本报告日，赫美集团已启动预重整程序，且已

完成债权申报登记工作。但由于债权清查核实及确认工作仍在进行，我们尚无法确认赫美

集团与此相关的债务是否完整。 

2、如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所述：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赫美集团 2019 年度、2020 年度连续严重亏损，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266,322,152.74 元。如附注 11 承诺及或有事项、

附注 13 其他重要事项所述，赫美集团报告期末仍存在大量对外担保及逾期未偿还债务，上

述担保及债务引发赫美集团面临多项诉讼、仲裁，大量资产被冻结。截至本报告日，赫美

集团仍被列入失信名单。如附注 2.2 持续经营所述，经债权人申请，2021 年 2 月 1 日，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 破申 827 号《决定书》决定对赫美集团启动预重整程序，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公司未来的重整申请且重整计划顺利实现，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虽然赫美集团管理层已采取包括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强化各业务板

块经营规划、提升内部管理效率等措施以改善赫美集团财务状况，但如果重整计划不能顺

利实施，赫美集团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上述情况表明赫美集团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3、如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四、强调事项”部分所述：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注释 13.3.1 立案调查事项及进展所述，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赫美集团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

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110 号）、2020 年 6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字[2020]79 号），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签发

日，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收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

见或决定。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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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除上期非标事项的具体措施 

1、（1）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大额往来款明细如下： 

公司名

称 
对方单位名称 

年

度 
期初余额 

期初坏账准

备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准

备 

是否签

署协议 

是否关

联方 

其他应收款——大额预付款转入 

赫美集团 
北京华夏皇巢商贸

有限公司 
2020 116,000,000.00 116,000,000.00 116,000,000.00 116,000,000.00 是 否 

浩美天湾 
北京富成佳欣商贸

有限公司 
2020 2,392,000.00 2,392,000.00 2,392,000.00 2,392,000.00 是 否 

赫美商业 

北京华夏皇巢商贸

有限公司 
2020 48,360,000.00 48,360,000.00 48,360,000.00 48,360,000.00 是 否 

深圳中锦熠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20 120,610,000.00 120,610,000.00 120,610,000.00 120,610,000.00 是 否 

北京富成佳欣商贸

有限公司 
2020 117,010,000.00 117,010,000.00 117,010,000.00 117,010,000.00 是 否 

其他应收款——大额预付款转入 合计 404,372,000.00 404,372,000.00 404,372,000.00 404,372,000.00   

其他应收款——票据追索权 

赫美集团 

沈阳五车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32,000,000.00 3,200,000.00 32,000,000.00 6,400,000.00 否 否 

江苏嘉沃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2,0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 否 否 

江苏爱璞康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2020 1,500,000.00 150,000.00 1,200,000.00 240,000.00 否 否 

其他应收款——票据追索权合计 35,500,000.00 3,550,000.00 35,200,000.00 7,040,000.00   

其他应收款——应收股权转让款 

赫美商业 
有信伟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392,000,000.00 392,000,000.00 392,000,000.00 392,000,000.00 是 否 

2021 年 12 月 29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资产处置方案：赫美集团继续经营

所需资产（主要包括赫美集团持有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股权

等）原则上保留，赫美集团其他资产将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及《财产变价方案》的相关

规定予以处置变价，处置财产所得用于清偿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或补充赫美集团流动

资金。 

对于上述往来款项，公司通过诉讼进行催收，在公司胜诉的情况下对方仍无还款能力。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重整计划》中资产处置方案规定予以处置变现。据此，

公司对 2020 年报保留事项涉及的预付款及其他大额往来按照《财产变价方案》予以拍卖。

其中赫美商业持有的北京华夏皇巢商贸有限公司、深圳中锦熠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富成佳欣商贸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已在 2021年 12月 23日拍卖成交，并于2021

年 12 月 27 日办理完交接手续。赫美集团将持有的深圳浩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拍卖成交，并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办理完交接手续，浩美天湾属于

浩美资产全资子公司，浩美天湾持有的北京富成佳欣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随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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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资产股权的拍卖而剥离。 

赫美集团持有的北京华夏皇巢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以及公司 2020 年报中保留

事项中的涉及的其他大额往来，目前正在拍卖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完成拍卖。公司

将根据重整计划中资产拍卖的规定，继续以拍卖或者协议转让的方式予以解决。 

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向公司出具《结案通知

书》（深证结案字[2021]2 号），内容详见本报告“二、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

况”之“3、立案调查事项及进展”。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三、（2021）粤 03 破 616

号之三及（2021）粤 03 破 617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

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没有其他未

予披露、未予确认的关联方。 

综合上述情况，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保留意见所述关于大额往来款项的影响因素已经得

到消除。 

（2）2021 年 4 月 29 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赫美集团其他债权人签订协议，其他

债权人以豁免赫美集团债务的方式代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所欠赫美集团全部款项，至

此，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对赫美集团不再有资金占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在赫美集团重整过程中，上述代偿协

议未被撤销。 

上述情况表明：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保留意见所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解

决方式的影响因素已经得到消除。 

（3）2021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20）粤 03 

破申 827 号、（2021）粤 03 破申 18 号及（2021）粤 03 破申 3 号《决定书》决定对赫美集

团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

预重整期间管理人，管理人开始启动债权申报。 

2021 年 11 月 29 日，深圳中院（2020）粤 03 破申 827 号、（2021）粤 03 破申 18 号及

（2021）粤 03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正式受理对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赫美

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赫美集团债权人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管理人的债权审查工作。针对同

一笔债权可能因利息计算方式、对账差异等原因导致债权金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但未发现

存在尚未知悉的债权情况，除财务报表日已披露的债务外，公司没有其他未予披露、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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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债务。 

2021 年 12 月 29 日，深圳中院召集召开了赫美集团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经债权人会议认真审议、表决，表决通过《深圳

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对全体债权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同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一、（2021）粤 03 破 616 号之一及（2021）粤

03 破 617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表》记载的债权。 

2021 年 12 月 29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二、（2021）粤 03 破 616

号之二及（2021）粤 03 破 617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

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院（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三、（2021）粤 03 破 616

号之三及（2021）粤 03 破 617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

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如下： 

①赫美集团违规担保债权及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债权，将由重整投资人时代榕光、王

雨霏、富源金来合计无偿提供 172,825,273 股股票及 3,000,000 元资金，按照普通债权的清

偿方案予以清偿。其中，时代榕光提供 91,027,916 股股票及 1,580,115 元资金，王雨霏提供

63,326,986 股股票及 1,099,266 元资金，富源金来提供 18,470,371 股股票及 320,619 元

资金。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需的股票超出重整投资人无偿提供的上述股票数量，清偿股

票则由富源金来无偿提供，且不得向赫美集团追偿。 

②鉴于担保财产实际变价金额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故将预留一定数量股票，用于清偿

有财产担保债权转为普通债权；同时就未申报债权的清偿预留一定数量股票。以上合计预

留股票 10,000,000 股。如有本重整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不足以清偿的未申报债权，清偿股

票由重整投资人富源金来无偿提供，且不得向赫美集团追偿。 

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申报部分债权因诉讼未决

且未明确对赫美集团诉讼金额，暂缓确认，最终以生效法律文书为准。如生效法律文书认

定外贸信托对赫美集团享有债权，清偿该债权所需的偿债股票等资源由富源金来无偿提供，

且不得向赫美集团追偿。 

此外，《重整投资协议》还约定：如有赫美集团《重整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不足以清

偿的或有负债（包括赫美集团财务账册记载，债权人尚未申报的债权；赫美集团尚未知悉

的违规担保债权，及其他或有负债），清偿股票由富源金来无偿提供。富源金来承担后仍有



 

6 

差额的，由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行偿还或承担；赫美集团及时代榕光、王雨霏对

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时代榕光、王雨霏、富源金来已将相应的资金和股票提存至

管理人账户。 

上述情况表明：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保留意见所述关于与赫美集团破产重整债务相关的

影响因素已经得到消除。 

2、赫美集团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相关事项影

响。2021 年为解决持续经营问题主要有以下措施：实施并完成债务重整，解决债务问题，

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厚净资产。 

（1）2021 年实现净资产转正  

2021 年 12 月，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

公司实施破产重整，在公司重整过程中，公司积极配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重整管理人

开展相关工作，全力推进公司重整计划各项工作的执行，并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载明的非保

留资产处置方案对有关非保留资产进行处置。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粤 03 破 618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2021）粤 03 破 616 号之

三《民事裁定书》、及（2021）粤 03 破 617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确认赫美集团及全资子

公司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677,032,430.89 元，实现净资产转为正数。  

（2）实现流动负债下降，资产负债率下降  

2021 年因公司实施并完成债务重整后，随着债务危机的化解以及重整投资人对公司业

务发展的支持，公司将逐步恢复盈利能力，重回良性、稳健发展轨道。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负债低于流动资产 559,390,554.10 元，资产负债率由上期 364.53%下降到

本期 35.79%。 

（3）流动资金增厚，现有业务良性发展 

通过重整程序，公司解决了债务问题，化解了债务危机，引进了重整投资人，获得了

流动资金。同时，根据《重整计划》，公司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的方式对非重整必需财产进行

处置。 

在没有新增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公司 2021 年度商业板块服装服饰及箱包的销售营业额

2.27 亿元。重整投资人对赫美集团战略投资之后，公司将继续保留服装服饰及箱包的代理

销售业务，进一步巩固在品牌代理和运营领域的优势，扩充代理品类，重拾市场规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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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机注入盈利能力强的优质资产。同时加强内部管控、降低成本费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生产经营，实现高效有序的经营状态，维持并进一步提

升赫美集团在批发零售行业的竞争力，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由于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和管理人正在积极联系各债权人解除对公司银

行账户、股权、土地、房产等资产的查封冻结，逐步使公司运营步入正常轨道。 

自此，赫美集团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3、立案调查事项及进展 

2021 年 7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公司出具《结案通知书》（深

证结案字[2021]2 号），内容如下：“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

查通字[2019]110 号、深证调查字[2020]79 号)所载调查事项，经审理，我局决定结案。” 自

此，赫美集团被立案调查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三、编制基础和本专项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本专项说明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要求编制，仅供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审核之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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